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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和《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独立董事，在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召开之前，收到了公司关联交易有关事

项的相关材料，并听取了公司有关人员的专项汇报，经审阅相关材料，

现发表事前书面意见如下： 

一、交易事项内容及性质  

（一）转让公司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收益权的事项 

为提高资产周转效率，压降“两金”和财务费用，降低资产负债率，

公司拟将符合条件的绿电补贴收益权转让给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由国家电投委托中介机构将合格绿电补

贴作为信托财产委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发行资产支持票据协助国家

电投取得募集资金，转让权益不超过200,000万元。 

国家电投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于公司与国核院签订中韩示范区“可再生能源+PEM制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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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氢”一体化创新示范项目EPC总承包合同的事项 

公司拟将中韩示范区“可再生能源+PEM 制氢+加氢”一体化创新示

范项目委托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核院”)EPC

总承包，EPC 总承包合同价格为 10,050 万元。 

国核院为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家电投持有国家核

电技术有限公司股权90.4654%，公司与国核院同受国家电投控制，因此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通过对上述关联交易的有关材料的审核，独立董事认为： 

（一）关于转让公司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收益权的事项 

1.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公司通过转让应收账款，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金周转率，

压降财务费用，降低资产负债率。 

（2）该关联交易客观公允，并经各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行为，也不会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利用国家电投的资信水平及在资本市场的融资优势，

将绿电补贴转让给国家电投，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的行为，也不会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上述关

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3.本次关联交易尚待履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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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在关联

董事、关联股东回避情况下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4.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转让公司可再生能源电价

附加补贴收益权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公司与国核院签订中韩示范区“可再生能源+PEM制氢+

加氢”一体化创新示范项目EPC总承包合同的事项 

1.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中韩示范区“可再生能源+PEM 制氢+加氢”一体化创新示范项

目，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和示范性，国核院是国家发改委委托投资咨询评

估机构，具有全国最高等级的综合甲级设计资质。国核院 EPC 总承包该

项目，有助于提升项目质量，缩减项目工期，保障项目第一阶段制氢加

氢部分年底投产运行。 

（2）该关联交易客观公允，并经各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行为，也不会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关联交易的影响 

由国核院 EPC 总承包“可再生能源+PEM 制氢+加氢”一体化创新示

范项目，有助于项目按期投产运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行为，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关联交易尚待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批准，并在关联董事回避情况下

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4.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公司与国核院签订中韩示



 

 4 

范区“可再生能源+PEM制氢+加氢”一体化创新示范项目EPC总承包合

同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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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       韩景利       于  莹      王义军   

 

签字：  

 

 

 

二○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